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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南明美容集團有限公司由開業至今已有 17年,是從事代理美容纖體儀器及

護膚產品等項目, 對美容界相關業務也很了解, 絕對同以加強保障公眾安全與權

益作大前題, 所以我司都認為有需要對美容作業有所規管即此提高美容作業的

專業性及認可性, 可是在規管的同時我們各方有否考慮到現實市場中實際的可

行運作, 是要防止日後只有醫生作主導或只有大企業掌握的醫學美容中心市場, 
扼殺數以萬計中小企的生存空間及消費者的選擇權益呢? 
 
作為醫學美容儀器代理, 就香港的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為有潛在

安全關注的美容程序所作的分類)有以下幾點的意見:  
 
1. 是否把一班根本不屬於醫療範疇及完全不應識美容項業的人員作程序性強行

監管者, 而造成只有醫生或專業的醫學人員才有資格營運主導; 在現行市場

上超過百份之90%以上都由非醫生/牙醫或非醫療從業員進行以下操作程序, 
涉及以機械或化學方法在皮膚表皮層以下進行皮膚剝脫的程序及涉及體外能

量源的程序, 目前都沒有任何嚴重事故及因以上程序出現死亡事故, 可是現

在研究把該程序有列入醫療儀器規管下, 難予理解之下更擔心這樣差不多4
萬名美容從業人員日後生計如何? 
以微晶磨皮, 水磨嫩膚, 及水鑽加真空療程, 此儀器以單以我司過去17年銷

售, 不同型號, 銷售給非醫生/牙醫或非醫療從業員超過千台, 如加上其他品

牌, 相信數以千計的儀器是必定有的, 可是這數以千計的儀器絕對不是醫生

操作, 但現在規管必須由醫生.牙醫進行, 其小組的建議是否存在利益輸送之

嫌. 根本沒有考慮現行市場實質的運行. 同時有否想過數以千萬計之儀器同

時在美容中心是不能使用下而作廢會做成項業經濟的損害可其之大呢? 
 
2. 近年現行的美容院以受租金及人手工資的不斷上昇壓力等因素影响, 根本沒

有可能只靠以往我們經常說的所為手作仔, 按摩, 針清便可以維持經營, 必
須投放資金在快見效的高科技儀器上,正正他們所購買及投資人大部份儀器

都是現行第二及第三類的程序分類, 如果按此分類, 他們日後為了能有機會

繼續經營, 他們必須同醫生或醫療人員掛鈎, 這樣在成本不斷上昇上, 最後

走上關門之路, 這樣一班根本一直只是抱著為顧客追求美麗用心工作的中小

企美容院老板及美容師就因這兩年因醫療死亡事故成為承擔責任及指責的角

色, 而非出事的死亡事故的專業醫生.  
 

3. 現有香港的醫生數目及人手, 如果把現有在市場上一直有美容師操作的儀器

納入醫生操作, 是否加重現有的醫療人手壓力, 相信都是我們要去看病要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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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醫生. 應該考慮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對美容師的執業資格有不同的級認

可, 按年資及考試的培訓制度, 透過美容師經驗年資及考核獲取合資格的操

作使用証明, 這樣可提高消費者權益.  


